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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第2章及第70條之1施行期滿注意事項，並自即

日生效。 

（經濟部98年6月30日經工字第09804602890號令） 

（財政部98年6月30日台財稅字第09800263541號令） 

＜甘德清 整理98.07.01於木柵學苑＞ 

 

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第2章及第70條之1施行期滿注意事項 

促進產業升級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2章租稅減免及第70條之1規

定施行至中華民國98年12月31日期限屆滿時，依下列規定辦理： 

條次 條文提要 處理措施 

五 加速折舊 九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購置合於本條規定之儀器設

備或機器設備，且依本條例施行細則第九條規定，於開

始提列折舊之年度辦理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前，取

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證明文件者，得適用之。 

(一) 依第一項規定購置之

設備或技術投資抵減 

１、 九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訂購，並於訂購之次日

起二年內交貨者，得適用之。 

２、 有關訂購及交貨日期之認定，依本條例第六條第四

項規定訂定之各業別投資抵減辦法所定訂購及交貨期限

相關規定辦理。 

六 

(二) 依第二項規定支出之

公司研究與發展及人才培訓

支出適用投資抵減 

九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支出，且依公司研究與發展

及人才培訓支出適用投資抵減辦法第八條規定，於辦理

九十八年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依規定格式填

報，並依法檢附有關證明文件，送公司所在地之稅捐稽

徵機關核定者，得適用之。 

七 資源貧瘠或發展遲緩鄉鎮地

區投資抵減 

九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依公司投資於資源貧瘠或發

展遲緩鄉鎮地區適用投資抵減辦法第六條規定擬具投資

計畫申請備案，其後經當地縣政府同意，且依法完成投

資計畫者，得適用之。 

八 新興重要策略性產業股東投

資抵減 

九 新興重要策略性產業五年免

徵營利事業所得稅 

於九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

核發符合新興重要策略性產業核准函，其後依相關獎勵

辦法完成計畫者，得適用之。 

九之一 科學工業免徵進口稅捐及營

業稅 

具科學工業資格，且於九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向經

濟部工業局申請專案認定進口國內尚未製造自用之機器

設備證明文件，且於九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進口

者，得適用之。 

九之二 製造業及其相關技術服務業

五年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 

於本條規定期限內新投資創立或增資擴展，並依相關獎

勵辦法向經濟部工業局申請者，得適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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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之公

司，於免稅期間將其受免稅

獎勵設備或應用軟體轉讓與

其他事業繼續享受 

符合前揭本條例第八條、第九條之處理措施者，仍得適

用。  

十一 中華民國國民發明之專利權

提供或出售予境內公司使

用，其取得之收入百分之五

十免計入綜合所得額課稅 

九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提供或出售，且依本條例施

行細則第二十三條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向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申請核發證明文件，並於辦理綜合所得稅結算申

報前，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證明文件者，得適用之。

十二 國外投資損失準備 九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已實行投資，且依本條例施

行細則第二十五條及公司提撥國外投資損失準備處理辦

法第七條規定，向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申請核准，或

於實行投資後六個月內申請備查，並於實行國外投資年

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申報提撥國外投資損失

準備者，得適用之。 

(一) 僑外個人或營利事業

投資所取得之股利或盈餘按

百分之二十扣繳 

經核准投資於符合本條規定之事業，於九十八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前取得該公司所分配股利或合夥人應分配盈餘

者，得適用之。 

十三 

(二) 僑外個人擔任事業之

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於

境內居留天數合計超過一百

八十三天者，所取得之股利

按百分之二十扣繳所得稅 

經核准投資於符合規定之事業，並擔任該事業之董事、

監察人或經理人，於九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自該事

業所分配之股利，得適用之。 

十四 外國董事、經理人及技術人

員，於境內居留期間合計不

超過一百八十三天，其境外

給與之薪資不視為中華民國

來源所得 

九十八年一月一日至九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間，在我

國境內居留期間合計不超過一百八十三天，且符合所定

要件者，其於九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取得該外國營

利事業在中華民國境外給與之薪資所得，得適用之。 

十四之一 外國營利事業境內物流配銷

中心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 

九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之所得，且於辦理九十八年

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期限截止日前，取得經濟部

工業局核發符合國際物流配銷中心證明函，並依外國營

利事業來臺設立國際物流配銷中心獎勵實施辦法第六條

規定，檢附相關文件向所在地稅捐稽徵機關申辦免納營

利事業所得稅者，得適用之。  

十五 公司專案合併 九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依公司申請專案核准合併審

查辦法第二條規定，向經濟部申請專案合併者，得適用

之。 

十六 公司土地轉投資之土地增值

稅記存 

九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依本條例施行細則第三十五

條規定，向土地所在地直轄市或縣（市）政府申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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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適用之。 

十七 公司因遷廠於工業區，土地

增值稅減免 

九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依本條例施行細則第三十七

條規定，向經濟部申請核定者，得適用之。 

十八 營利事業辦理資產重估之增

值不作收益課稅 

１、 九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依所得稅法規定辦理資

產重估價者，其增值，得適用之。 

２、 九十九年一月一日以後辦理資產重估價者，不適

用；其增值依所得稅法第六十一條及營利事業資產重估

價辦法第三十六條規定辦理。 

十九 公司發行股票溢價作為公

積，免計入營利事業所得額

課稅 

１、 九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發行股票溢價作為公積

者，得適用之。 

２、 九十九年一月一日後股份有限公司發行股票溢價作

為資本公積者，不適用；其營利事業所得額依營利事業

所得稅查核準則第三十條規定辦理。 

十九之一 公司員工以其紅利轉作服務

產業之增資，採面額課徵所

得稅 

九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員工取得以紅利轉增資之股

票者，得適用之。 

十九之二 個人或營利事業以專利權或

專門技術作價入股，所取得

之股份得緩課所得稅 

１、 九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作價抵繳股款，且依本

條例施行細則第三十七條之三規定，經經濟部認定符合

者，得適用之。 

２、 作價抵繳股款之時點，屬新設之公司，以公司設立

登記完成日為準；屬增資之公司，以資本額完成變更登

記之日為準。 

十九之三 個人或營利事業以專利權或

專門技術作價取得認股權憑

證，得緩課所得稅 

九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經董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

以上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發行認股

權憑證者，得適用之。 

十九之四 股東於公司辦理減資彌補虧

損收回原取得符合八十九年

一月一日本條例修正施行

前，或獎勵投資條例規定之

緩課股票時，按減資日收盤

價格或資產淨值與股票面

額，擇低計算所得課稅 

九十九年一月一日後股東於公司辦理減資彌補虧損收回

符合八十九年一月一日本條例修正施行前，或原獎勵投

資條例規定之緩課股票者，得適用之。 

二十 營利事業承接政府委託之研

究發展計畫，免納營業稅 

１、 九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承接並符合本條例之立

法目的，限於為促進產業升級、健全經濟發展前提下之

研究發展計畫，得適用之。 

２、 各委託機關應參照行政院所屬各機關委託研究計畫

管理要點第三點規定，就個案委託研究計畫性質予以認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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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之一 買賣公司債及金融債券，免

徵證券交易稅 

九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買賣公司債及金融債券者，

得適用之。 

七十之一 營運總部自國外關係企業取

得之管理服務、研發服務、

權利金、投資收益及處分利

益等所得，免徵營利事業所

得稅 

九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自國外關係企業取得之所

得，且於辦理九十八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期限

截止日前，取得經濟部工業局核發之符合營運總部營運

範圍證明函，並依企業營運總部租稅獎勵實施辦法第四

條規定，檢附相關文件向所在地稅捐稽徵機關申請適用

營運總部租稅獎勵者，得適用之；營運總部企業採非曆

年制者，其符合第七十條之一規定之相關所得，得依比

率給予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 

 

 


